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說        明 

 

一、本縣自民國 72 年起編製「社會指標統計」至今已

達 20 餘年，有鑑於近年來政府施政著重於社會福

利之推動、強化為民服務、注重環保意題等等；而

「社會指標統計」卻未含括該選項。乃彙整公務統

計資料將本府近年來重要施政成果予以編印，以補

「社會指標」統計之不足。 

二、本刊計分：人力資源、行政組織與人力、社會治安、

社會福利、教育文化、工商業概況、財政稅務、醫

療衛生、環境保護、為民服務及家庭收支等計 22

項。 

三、本刊內使用之符號，「－」表示無數字，「…」表

示數字不明，「0」表示數字進位後不及一單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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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人力資源

1.勞動力人口數 千人 資料標準週內年滿十五歲可以工作之民間人口，包括就

業者與失業者。

2.勞動力參與率 ％ 係 指 勞 動 力 占 十 五 歲 以 上 民 間 人 口 之 百 分 比 。

勞動力係指年滿十五歲可以工作之民間人口，包括就業

者及失業者。

3.就業人口數 千人 資料標準週內年滿十五歲從事有酬工作者或從事十五小

時以上之無酬家屬工作者。

4.失業率 ％ 指失業人口占勞動力之百分比。

5.就業者之行業結構－農林 ％ 從事農林漁牧業之就業者占總就業者之百分比。

  漁牧業

6.就業者之行業結構－工業 ％ 從事包括礦業及土石採取業、製造業、水電燃氣業與營

   造業之就業者占總就業者之百分比。

7.就業者之行業結構－服務 ％ 從事包括批發及零售業、住宿及餐飲業、運輸倉儲及通

  業 信業、金融及保險業、不動產及租賃業、專業科學及技

術服務業、教育服務業、醫療保健及社會福利服務業、

文化運動及休閒服務業、其他服務業與公共行政業之就

業者占總就業者之百分比。

8.就業者之教育程度結構 ％ 國中及以下教育程度之就業者占總就業者之百分比。

  －國中及以下

9.就業者之教育程度結構 ％ 高中（職）教育程度之就業者占總就業者之百分比。

  －高中（職）

10.就業者之教育程度結構 ％ 大專及以上教育程度之就業者占總就業者之百分比。

   －大專及以上

統    計    指    標 單    位 定                                         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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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年 93年 94年 95年 96年 97年 98年

16             17             17             19             22             23             25             

（勞動力人口數／十五歲以上 49.00        49.70        47.40        46.20        49.40        50.60        19.80        
民間人口數）×100

15             17             17             18             21             23             24             

（失業人口數／勞動力人口數） 3.30          2.40          2.40          1.90          2.40          2.60          2.50          
×100

（農林漁牧業就業人口數／總 6.65          6.17          5.26          5.92          6.30          5.30          4.70          
就業人口數）×100

（工業就業人口數／總就業人口 22.37        22.98        23.02        23.70        24.50        23.00        24.00        
數）×100

（服務業就業人口數／總就業 70.98        70.85        71.73        70.38        69.20        71.70        71.30        
人口數）×100

（國中及以下程度就業人口數／ 41.44        36.70        30.32        27.28        25.50        26.20        27.30        
總就業人口數）×100

（高中（職）程度就業人口數／ 38.43        40.70        43.77        45.78        46.00        44.10        42.00        
總就業人口數）×100

（大專及以上程度就業人口數／ 20.13        22.60        25.91        26.94        28.50        29.70        30.70        
總就業人口數）×100

指　　　標　　　數
計     算     公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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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人力資源

統    計    指    標 單    位 定                                         義

11.就業者之年齡別結構－ ％ 15至24歲就業者占總就業者之百分比。

   15-24歲

12.就業者之年齡別結構－ ％ 25至44歲就業者占總就業者之百分比。

   25-44歲

13.就業者之年齡別結構－ ％ 45至64歲就業者占總就業者之百分比。

   45-64歲

14.就業者之年齡別結構－ ％ 65歲及以上就業者占總就業者之百分比。

   65 歲及以上

15.教育程度別失業率－國 ％ 國中及以下程度者之失業率。

   中及以下

16.教育程度別失業率－高 ％ 高中（職）程度者之失業率。

   中（職）

17.教育程度別失業率－大 ％ 大專及以上程度者之失業率。

   專及以上

18.年齡別失業率－15~24歲 ％ 15-24歲年齡組之失業率。

19.年齡別失業率－25~44歲 ％ 25-44歲年齡組之失業率。

20.年齡別失業率－45~64歲 ％ 45-64歲年齡組之失業率。

21.年齡別失業率－65歲及 ％ 65歲及以上年齡組之失業率。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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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年 93年 94年 95年 96年 97年 98年
指　　　標　　　數

計     算     公     式

（15-24歲就業人口數／總就業 5.99          6.06          6.43          6.14          5.30          5.50          6.60          
人口數)×100

（25-44歲就業人口數／總就業 52.96        52.12        50.78        49.98        47.90        46.40        45.90        
人口數）×100

（45-64歲就業人口數／總就業 37.85        39.75        40.35        41.45        43.00        45.00        44.50        
人口數）×100

（65歲及以上就業人口數／總就 3.20          2.08          2.44          2.43          3.80          3.10          3.00          
業人口數）×100

（國中及以下失業人口數／國 2.60          2.10          1.40          0.80          2.20          1.50          1.00          
中及以下勞動力人口數）×100

（高中（職）失業人口數／高 4.50          3.20          3.10          2.60          2.40          2.70          2.80          
中（職）勞動力人口數）×100

（大專及以上失業人口數／大 2.50          1.70          2.40          1.80          2.70          3.40          3.40          
專及以上勞動力人口數）×100

（15-24歲失業人口數／15-24歲 14.80        9.70          9.50          15.90        14.30        13.40        7.60          
勞動力人口數）×100

（25-44歲失業人口數／25-44歲 3.40          2.30          2.20          0.90          2.50          3.20          3.10          
勞動力人口數）×100

（45-64歲失業人口數／45-64歲 1.40          1.60          1.60          0.70          0.80          0.60          1.30          
勞動力人口數）×100

（65歲及以上失業人口數／65 -               -               -               -               -               -               -               
歲及以上勞動力人口數）×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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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行政組織與人力

1.公教人員人數 人 指於各級政府機關、公立學校、公營事業機構擔任組織

法規所定編制內職務支領俸（薪）給之人員，不包括軍

職人員。

2.公教人員占總人口比率 ％ 公教人員占總人口數百分比。

3.公教人員人數結構比－行 ％ 行政機關公教人員占公教人員之百分比。

  政機關人員

4.公教人員之平均年齡 歲 公教人員之平均年齡。

5.公教人員人力素質－大專 ％ 公教人員大專畢業以上程度占公教人員之百分比。

  以上

6.女性公教人員占公教人員 ％ 女性公教人員占公教人員之百分比

  比率

統    計    指    標 單    位 定                                         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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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年 93年 94年 95年 96年 97年 98年

1,537        1,512        1,484        1,513        1,523        1,563        1,579        

（公教人員人數／戶籍登記人口 2.52          2.35          2.11          1.98          1.87          1.85          1.68          
數）×100

（行政機關公教人員／公教人員 53.55        55.36        54.99        55.92        55.48        55.53        55.35        
人數）×100

42.53        42.99        43.04        43.02        43.05        42.98        43.15        

（公教人員大專畢業以上程度 78.27        79.10        81.33        82.75        83.78        85.03        86.26        
人數／公教人員人數）×100

（女性公教人員人數／公教人員 31.10        31.08        31.33        32.72        34.01        36.15        36.73        
數）×100

指　　　標　　　數
計     算     公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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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社會治安

1.刑案發生率 件／十萬人 每十萬人口中刑案發生件數。

2.刑案破獲率 ％ 指刑案破獲數占刑案發生數之百分比。

3.犯罪人口率 人／十萬人 每十萬人口中嫌疑犯人數。

4.兒童犯罪人口率 人／十萬人 每十萬兒童人口中嫌疑犯人數。


   

5.少年犯罪人口率 人／十萬人 每十萬少年人口中嫌疑犯人數。


6.青年犯罪人口率 人／十萬人 每十萬青年人口中嫌疑犯人數。

7.成年犯罪人口率 人／十萬人 每十萬成年人口中嫌疑犯人數。


8.竊盜案發生率 件／十萬人 每十萬人口中竊盜案發生件數。

9.竊盜案破獲率 ％ 指竊盜案破獲數占竊盜案發生數之百分比。

10.竊盜犯罪人口率 人／十萬人 每十萬人口中竊盜嫌疑犯人數。

統    計    指    標 單    位 定                                         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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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年 93年 94年 95年 96年 97年 98年

（刑案發生件數／年中人口數） 925.65      1,010.85   875.89      757.73      673.26      630.88      800.57      
× 100,000

（刑案破獲件數／刑案發生件 73.69        83.28        79.15        77.16        73.31        75.38        86.41        
數）× 100

（嫌疑犯人數／年中人口數） 810.57      959.83      733.37      665.05      579.61      616.43      825.24      
× 100,000

（兒童嫌疑犯人數／年中兒童人 11.49        68.36        11.26        33.05        10.86        -               10.22        
口數－未滿12歲）×100,000

（少年嫌疑犯人數／年中少年 1,228.91   1,471.18   1,676.21   1,569.11   1,236.48   870.09      640.09      
人口數－12歲未滿18歲）×
100,000

（青年嫌疑犯人數／年中青年 1,246.88   979.86      802.00      980.96      873.18      794.99      1,185.33   
人口數－18歲未滿24歲）×
100,000

（成年嫌疑犯人數／年中成年人 861.14      1,081.06   762.11      649.20      578.44      668.31      917.48      
口數－滿24歲以上）×100,000

（竊盜案發生數／年中人口數） 325.23      272.64      264.25      250.76      212.61      163.74      107.64      
×100,000

（竊盜案破獲數／竊盜案發生 51.79        67.84        70.22        63.59        59.52        57.35        62.50        
數）× 100

（竊盜案嫌疑犯人數／年中人口 171.79      132.34      161.82      166.26      130.35      120.40      56.06        
數）×100,000

指　　　標　　　數
計     算     公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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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社會治安

統    計    指    標 單    位 定                                         義

11.少年竊盜犯罪人口率 人／十萬人 每十萬少年人口中竊盜嫌疑犯人數。

   

12.暴力犯罪發生率 件／十萬人 每十萬人暴力犯罪發生件數。

13.暴力犯罪破獲率 ％ 指暴力犯罪破獲數占暴力犯罪發生數之百分比。

14.暴力犯罪人口率 人／十萬人 每十萬人口中暴力嫌疑犯人數。

15.少年暴力犯罪人口率 人／十萬人 每十萬少年人口中少年暴力犯罪嫌疑犯人數。

   

16.經濟案件－每萬人查 件／萬人 每萬人口經濟案件查獲件數。

   獲數

17.警政支出占政府支出比 ％ 警政支出占政府支出之百分比。

   率

18.平均每人警政支出 元／人 一定期間平均每人使用於警政用途之經費支出。

   

19.每萬人警察人數 人／萬人 平均每萬人口配置警察人數。

20.家庭暴力事件通報件數 件

   
當期事實上之「案件發生數」，需扣除重覆通報的次數(被

害人相同及案發時間年月日相同即可視為重覆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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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年 93年 94年 95年 96年 97年 98年
指　　　標　　　數

計     算     公     式

（少年竊盜嫌疑犯人數／年中少 604.70      564.29      1,246.93   1,259.42   741.89      526.10      182.88      
年人口數－12歲未滿18歲）

×100,000

（暴力犯罪發生數／年中人口 13.34        1.59          8.91          8.18          7.59          15.65        20.18        
數）×100,000

（暴力犯罪破獲數／暴力犯罪發 100.00      100.00      100.00      66.67        116.67      76.92        100.00      
生數）×100

（暴力犯罪嫌疑犯人數／年中人 20.01        1.59          8.91          5.45          8.86          15.65        16.82        
口數）×100,000

（少年暴力犯罪嫌疑犯人數／年 19.51        -               -               -               -               40.47        -               
中少年人口數－12歲未滿18歲）

×100,000

（查獲經濟案件件數／年中人口 5.50          6.54          4.16          1.50          2.28          2.29          1.23          
數）×10,000

（警政支出／歲出）× 100 5.48          5.00          4.93          5.96          5.68          5.02          3.76          
註：歲出為審定後決算數。

警政支出／年度中人口數 7,163.93   6,853.72   6,693.48   6,277.09   5,687.42   5,727.02   5,359.23   
註：歲出為審定後決算數。

（年底現有警察人員數／年底 40.18        39.10        36.29        32.55        30.41        29.56        27.62        
人口數）× 10,000

... ... 102           95             90             123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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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公共安全

1.每萬輛機動車肇事數 件/萬輛 每萬輛機動車輛的平均肇事件數。

  註：肇事件數僅包括A1及A2兩類，本表以下均同。

2.每萬人道路交通事故死傷 人／萬人 每萬人口中因道路交通事故死傷人數。

  人數

3.每件交通事故死傷人數 人／件 一定期間內交通事故死傷人數除以該期間內肇事總件數。

  

4.每日交通事故發生件數 件／日 一定期間內肇事總件數除以該期間內總日數。

  

5.每千戶火災發生次數 次／千戶 一定期間平均每千戶火災發生次數。

  

6.每萬人火災發生次數 次／萬人 一定期間平均每萬人火災發生次數。

  

7.每日火災發生次數 次／日 一定期間內平均每日火災發生次數。

  

8.每次火災死傷人數 人／次 該地區一定期間內平均每次火災死亡及受傷總人數。

  

9.每百萬人火災受傷人數 人／百萬人 每百萬人口該地區一定期間內因火災受傷人數。

  

10.每百萬人火災死亡人數 人／百萬人 每百萬人口該地區一定期間內因火災死亡人數。

   

統    計    指    標 單    位 定                                         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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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年 93年 94年 95年 96年 97年 98年

（道路交通事故肇事總件數 48.11 54.83       51.40       46.69       46.53       51.35       57.85       
（A1＋A2類）／年中機動車輛數）

× 10,000

（道路交通事故死傷人數 43.86 49.90       46.32       39.25       39.10       42.98       49.67       
（A1＋A2類）／年中人口數）

× 10,000

（道路交通事故死傷人數 1.31 1.31         1.32         1.27         1.29         1.27         1.31         
（A1＋A2類）／道路交通事故

肇事總件數（A1＋A2類））

（道路交通事故肇事總件數 0.55 0.65         0.65         0.62         0.65         0.77         0.93         
（A1＋A2類）／總日數）

（火災發生次數／年中戶籍登記 6.48 1.28         0.90         0.75         0.59         0.67         0.62         
戶數）× 1,000

（火災發生次數／年中人口數） 20.68 4.62         3.56         2.86         2.15         2.41         2.13         
×10,000

火災發生次數／總日數 0.34 0.08         0.07         0.06         0.05         0.05         0.05         

（火災死亡人數＋火災受傷人數 0.01 0.07         -               -               0.06         0.25         0.11         
）／火災發生次數

（火災受傷人數／年中人口數） -               31.89       -               -               -               60.20       -               
× 1,000,000

（火災死亡人數／年中人口數） 16.68       -               -               -               12.66       -               22.42       
×1,000,000 

指　　　標　　　數
計     算     公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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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公共安全

統    計    指    標 單    位 定                                         義

11.平均每件火災財物損失 千元／次 平均每件火災財物損失。

12.每十萬人消防人數 人／十萬人 平均每十萬人口消防人員數。

   註：不包括約、聘雇及替代役人員。

13.每十萬人義消人數 人／十萬人 平均每十萬人口義消人數。

14.每萬人消防車輛數 輛／萬人 平均每萬人口配置消防車輛數。

15.每千戶消防栓數 座／千戶 該地區每千戶中消防栓數（包含地上與地下）。

16.事故傷害死亡率 0/0000 每十萬人口中事故傷害死亡人數。

註：1.事故傷害死亡人數係指死亡原因依國際疾病傷害與

　　   死因分類標準第九版註碼範圍在Ecode800至 949者
            屬之。

         2.93年以前項目名稱原為「意外事故死亡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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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年 93年 94年 95年 96年 97年 98年
指　　　標　　　數

計     算     公     式

火災財物損失／火災發生次數 2.67         8,909.90  165.62     127.86     404.41     414.90     426.32     

（消防人員數／戶籍登記人口數 90.19       83.78       79.70       88.90       85.84       83.95       76.76       
）× 100,000

（義消人員數／戶籍登記人口數 360.76     377.00     358.65     339.91     290.63     284.97     286.77     
）× 100,000

（消防車輛數／戶籍登記人口數 2.95         2.79         2.99         2.75         2.58         2.48         2.45         
）× 10,000

（消防栓總數／戶籍登記 5.84         5.43         5.27         5.86         6.14         6.47         6.69         
戶數）× 1,000

（事故傷害死亡人數／年中人口 35.02       35.08       43.05       28.62       31.64       25.28       39.24       
數）×100,000

4-4



表5、老人福利服務

1.每萬老人長期照顧、安養 所／萬人 每萬名老人所享有之長期照顧、安養機構個數。

  機構數

2.老人長期照顧、安養機構 人／萬人 每萬名老人中，可由長期照顧、安養機構收容之人數。

  可供進住人數占老年人口

  比率

3.老人長期照顧、安養機構 人／萬人 每萬名老人中，實際已由長期照顧、安養機構收

  實際進住人數占老年人口 容之人數。

  比率

4.老人長期照護、養護及安 人／人 老人安養、養護及長期照護機構中每位工作人員服務老

  護機構每位工作人員服務 人數。

  老人數

5.每萬老人接受居家服務人 人次／萬人 每一萬名老人接受居家服務之人次。

  次

6.每萬老人日間照顧服務人 人次／萬人 每一萬名老人接受日間照顧之人次。

  次

7.55歲以上每百人參與長青 人次／百人 每一百名55歲以上老人參與長青學苑之人次

  學苑人次

統    計    指    標 單    位 定                                         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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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年 93年 94年 95年 96年 97年 98年

（老人長期照護、 養護及安養機 1.20 1.15 1.08 1.02 0.97 0.93 0.88
構數／65歲以上人口數）× 10,000

（老人長期照護、養護及安養機 180.14 137.69 129.86 122.86 116.18 111.53 105.85
構可供進住人數／65歲以上人口

數）× 10,000

（老人長期照護、養護及安養機 64.85 80.32 87.65 94.19 91.01 88.30 86.44
構實際進住人數／65歲以上人口

數）× 10,000

(老人長期照護、養護及安養機構 4.15 2.26 2.53 3.07 2.00 2.11 2.28
實際進住人數／老人長期照護、

養護及安養機構工作人員數)

（老人居家服務之服務人次數／年 1,882.98   5,102.69   9,757.18   10,924.87 6,396.30   18,630.50 …
中65歲以上人口數）×10,000

（老人日間照顧之服務人次數／年 -               -               -               -               -               -               
中65歲以上人口數）×10,000

（參與長青學苑之人次／年中55 -               0.23 0.78 0.75 1.08 0.49 0.97
歲以上人口數）×100

指　　　標　　　數
計     算     公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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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老人福利服務

統    計    指    標 單    位 定                                         義

8.中低收入老人生活津貼與 ％ 每百位老人中接受中低收入老人生活津貼與老農津貼之人

  老年農民福利津貼核付人 數。

  數占老年人口比率

   

9.中低收入老人生活津貼 ％ 中低收入老人生活津貼與老年農民福利津貼核付金額占總

  與老年農民福利津貼核付 決算歲出之百分比

  金額占總決算歲出比率 （註：審定後決算數）

   

10.中低收入老人生活津貼 ％ 每百位老人中接受老年基本保證年金、中低收入老人生

   、老年基本保證年金與 活津貼與老農津貼之人數。

   老年農民福利津貼核付 註：1.91年起提供本項資料。2.老年基本保證年金相當於國民

   人數占老年人口比率 年金法施行前之敬老福利生活津貼。

11.中低收入老人生活津貼 ％ 中低收入老人生活津貼、老年基本保證年金與老年農民

   、老年基本保證年金與 福利津貼核付金額占總決算歲出之百分比。

   老年農民福利津貼核付 註：1.91年起提供本項資料。2.老年基本保證年金相當於國民

   金額占總決算歲出比率 年金法施行前之敬老福利生活津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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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年 93年 94年 95年 96年 97年 98年
指　　　標　　　數

計     算     公     式

［（中低收入老人生活津貼核定 52.26 49.13 45.05 40.89 37.89 36.39 34.32

 人數＋老年農民福利津貼核付人

數 ）／65歲以上人口數］×100

［（中低收入老人生活津貼核發 2.12 2.40 2.25 3.13 3.24 2.98 2.21
 金額＋老年農民福利津貼核付金

額）／歲出］× 100

［（中低收入老人生活津貼核定 77.64 72.81 68.85 62.74 60.43 59.53 55.46
人數＋老年基本保證年金核付人

數＋老年農民福利津貼核付人數

）／65歲以上人口數］×100

［（中低收入老人生活津貼核發 2.83 3.26 3.09 4.12 4.24 3.90 2.90
金額＋老年基本保證年金核付金

額＋老年農民福利津貼核付金額

）／歲出］×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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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少年、兒童福利服務

1.平均每萬名0-未滿18歲人 人／萬人 每萬名0-未滿18歲之兒童或少年，在一定期間內因性交

  口中兒童及少年性交易案 易案件被查獲之人數。

  件查獲人數

2.兒童及少年安置及教養 所 指提供兒童及少年安置及教養服務之機構。

  機構 備註：92年以前包括育幼院及少年教養機構。

3.兒童及少年安置及教養機 人／萬人 每萬名0-18歲兒童及少年中，由兒童及少年安置及教養機

   構現有人數占 0-18歲兒童 構收托之兒童及少年人數。

   及少年人口比率

4.平均每萬名0-未滿18歲人 人／萬人 每萬名0-未滿18歲之兒童或少年，在一定期間內兒童或

  口中兒童及少年保護案件 少年保護案件受虐者人數。

  受虐者人數

統    計    指    標 單    位 定                                         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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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年 93年 94年 95年 96年 97年 98年

（兒童及少年性交易案件查獲 - - - - - - -
人數／年中0-未滿18歲人口）×
10,000

1               1               1               1               1               1               1               

（兒童及少年安置及教養機構現 18.96        16.35        15.53        16.51        15.15        15.40        15.53        
 有收容人數 ／年底 0-18歲人口

 數）×10,000

（兒童及少年保護案件受虐者人 ... 2.18          - 6.47          12.80        18.20        21.63        
數／年中0-未滿18歲人口數）

×10,000
 

指　　　標　　　數
計     算     公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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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婦女福利服務

1.平均每一鄉鎮市區媽媽教室 班／個 平均每一鄉鎮市區所開辦之媽媽教室班數

  班數

2.婦女中途之家、庇護中心收 人次／萬人 每萬名婦女當中，於一定期間內接受婦女中途之家、庇

  容人次占全縣女性人口比率 護中心收容之人次。

  

3.每萬名婦女接受緊急生活 人次／萬人 每萬名婦女當中，於一定期間內接受緊急生活扶助之人

  扶助人次 次。

統    計    指    標 單    位 定                                         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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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年 93年 94年 95年 96年 97年 98年

本縣各鄉鎮市區社區發展媽媽教 0.83          0.83          0.83          1.67          1.50          2.50          2.83          
室班數／鄉鎮市數

（婦女中途之家、庇護中心收容 -               4.38          -               -               -               -               -               
人次／年中女性人口數）×
10,000

（接受緊急生活扶助婦女人次／ 4.91          4.71          9.74          13.02        10.53        2.05          4.37          
年中女性人口數）× 10,000

指　　　標　　　數
計     算     公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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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8、身心障礙福利服務

1.身心障礙人口占全縣總人 人／百人 身心障礙人口占總人口之百分比。

  口比率

2.身心障礙福利機構核定安 人／萬人 每萬名身心障礙人口中，可由身心障礙福利機構加以安置

  置住宿及日托人數占身心 之人數。

  障礙人數比率

3.身心障礙福利機構實際安置 人／萬人 每萬名身心障礙人口中，實際已由身心障礙福利機構加以

  住宿及日托人數占身心障礙 安置之人數。

 人數比率

4.機構定額已進用身心障礙者 ％ 期末機構定額已進用身心障礙人數占定額應進用人數之百分

  人數占定額應進用人數比 比。

 率

5.公立機構定額已進用身心 ％ 期末公立機構定額已進用身心障礙人數占定額應進用人數之

  障礙者人數占定額應進用人 百分比。

  數比率

6.私立機構定額已進用身心 ％ 期末私立機構定額已進用身心障礙人數占定額應進用人數之

  障礙者人數占定額應進用人 百分比。

  數比率

統    計    指    標 單    位 定                                         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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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年 93年 94年 95年 96年 97年 98年

（身心障礙人口數／戶籍登記人 5.78          6.10          6.24          6.21          5.96          5.97          5.27          
口數）×100

（身心障礙福利機構核定安置住 -               -               54.78        50.52        49.36        289.11      295.49      
宿及日托人數／身心障礙人數）

×10,000

（身心障礙福利機構實際收容住 -               -               -               37.89        49.36        67.33        149.77      
宿及日托人數／身心障礙人數）

×10,000

（公私立機構定額已進月身心障 237.50      256.90      255.56      243.75      217.65      261.33      184.50      
礙者人數／公私立機構定額應進

用身心障礙者人數）×100

（公立機構定額已進用身心障礙 237.50      256.90      255.56      243.75      217.65      261.33      184.50      
者人數／公立機構定額應進用身

心障礙者人數）×100

（私立機構定額已進用身心障礙 -               -               -               -               -               -               -               
者人數／私立機構定額應進用身

心障礙者人數）×100

指　　　標　　　數
計     算     公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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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9、社會工作

1.社會福利工作人員占全縣 人／萬人 每萬名人口中，從事社會福利工作的人數。

  人口比率

2.志工人數占全縣15歲以上 ％ 每百名15歲以上人口當中，從事志願服務之隊員人數。

  人口比率

3.每位志工一年內提供服務 小時／人 平均每位志工一年之服務時數。

  時數

統    計    指    標 單    位 定                                         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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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年 93年 94年 95年 96年 97年 98年

（社會福利工作人員數／戶籍登 10.66        10.08        10.96        8.63          7.60          9.34          7.14          
記人口數）×10,000

（志願服務隊員人數／15歲以上 0.43          0.47          0.73          0.95          1.27          1.67          1.40          
人口數）×100

志工志願服務時數／年中志願服 78.73        73.72        91.80        43.23        30.68        76.77        151.22      
務隊員人數

指　　　標　　　數
計     算     公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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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0、社區發展

1.平均每一鄉鎮市區擁有社區 個／個 平均每一鄉鎮市區所擁有之社區發展協會個數。

  發展協會數

2.政府補助經費占社區全部 ％ 指政府補助款所占社區發展工作實際使用經費之百分比。

  使用經費之比率

3.平均每一社區發展協會接 元／個 平均每一社區發展協會所接受之政府補助經費。

  受政府補助經費

4.平均每人政府社會福利支 元／人 平均每一國民所享有之政府社會福利支出金額。

  出淨額 註：歲出為審定後決算數。

5.火葬人數占當年死亡人口 ％ 指火葬場內一定期間內焚化屍體之數量。

  比率

統    計    指    標 單    位 定                                         義

10-1



92年 93年 94年 95年 96年 97年 98年

社區發展協會數／鄉鎮市區數 11.67        11.67        13.00        13.33        14.00        14.67        15.33        

（社區發展工作實際使用經費之 87.73        47.53        14.98        47.06        58.61        50.11        50.52        
政府補助款／社區發展工作實際

使用經費）×100

社區發展工作實際使用經費之政 41,562.86     74,412.43     32,332.09     52,353.61     121,571.42   107,626.82   105,618.98   

府補助款／社區發展協會數

社會福利支出／年度中人口數 17,956.17 20,738.67 17,481.96 13,893.88 12,054.51 12,965.86 14,252.39 

（遺體火化數量／死亡登記人 15.12 12.37 13.57 13.80 13.35 10.49 13.80
數）×100

指　　　標　　　數
計     算     公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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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1、社會救助

1.低收入戶人口數占全縣人 人／萬人 每萬名人口中，經政府核定有案之低收入戶人口數。

  口比率

2.接受急難救助平均每一人 元／人次 平均每一人次接受急難救助之金額。

  次金額

3.急難救助金額占總決算之 ％ 指急難救助經費支出占歲出總決算之百分比。

  比率 （註：總決算指決算審定數）

4.接受醫療補助平均每一人 元／人次 平均每一人次接受醫療補助之金額。

  次金額

統    計    指    標 單    位 定                                         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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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年 93年 94年 95年 96年 97年 98年

（低收入戶人口數／戶籍登記 1.25          1.19          1.05          0.81          0.69          0.58          0.60          
人口數）×10,000

急難救助金額／急難救助人次 113,605.36   128,689.47   178,222.22   191,226.23   7,597.11       10,023.26     11,633.66     

（急難救助金額／歲出）×100 0.1072      0.1421      0.1579      0.1508      0.0060      0.0065 0.0067

醫療補助金額／醫療補助人次 16,120.00 17,250.00 85,779.67 27,542.45 20,966.40 18,674.83 33,444.38 

指　　　標　　　數
計     算     公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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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2、教育文化

1.平均每校學生數－高中職 人／所 高中職平均每校學生數。

2.平均每校學生數－國中 人／所 國中平均每校學生數。

3.平均每校學生數－國小 人／所 國小平均每校學生數。

4.平均每校學生數－幼稚園 人／所 幼稚園平均每校學生數。

5.平均每班學生數－高中職 人／班 高中職平均每班學生數。

6.平均每班學生數－國中 人／班 國中平均每班學生數。

7.平均每班學生數－國小 人／班 國小平均每班學生數。

8.平均每班學生數－幼稚園 人／班 幼稚園平均每班學生數。

9.平均每一教師教導學生數 人／人 高中職平均每一教師教導學生數。

  －高中職

10.平均每一教師教導學生數 人／人 國民中學平均每一教師教導學生數。

   －國中

統    計    指    標 單    位 定                                         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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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年 93年 94年 95年 96年 97年 98年

（高中職學生數＋高中附設國 1,233.50 1,243.50 1,172.50 1,081.50 1,023.00 1,033.00 1,049.50
中部學生數)／高中職校數

（國民中學學生數－高中附設 435.00 418.00 416.60 429.20 428.20 433.80 441.00
國中部學生數）／國民中學校數

國民小學學生數／國民小學校數 219.58 216.11 212.79 212.84 214.42 210.84 210.58

幼稚園學生數／幼稚園校數 68.11 67.21 63.53 70.42 64.21 65.32 62.74

高中職學生數／高中職班級數 32.89 33.16 31.27 30.46 30.09 31.78 31.80

國民中學學生數／國民中學班 30.21 29.44 29.76 29.00 31.03 30.55 29.40
級數

國民小學學生數／國民小學班 22.80 21.96 22.21 22.10 22.02 21.65 21.74
級數

幼稚園學生數／幼稚園班級數 25.88 37.56 19.79 23.47 21.40 21.77 21.67

（高中職學生數＋高中附設國 13.26 13.52 13.03 12.08 11.76 12.91 12.64
中部學生數）／高中職教師數

（國民中學學生數－高中附設 13.02 13.06 12.40 12.19 12.45 12.39 11.98
國中部學生數）／國中教師數

指　　　標　　　數
計     算     公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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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2、教育文化

統    計    指    標 單    位 定                                         義

11.平均每一教師教導學生數 人／人 國小平均每一教師教導學生數。

   －國小

12.平均每一教師教導學生數 人／人 幼稚園平均每一教師教導學生數。

   －幼稚園

13.十五歲以上人口識字率 ％ 指15歲以上識字人數占15歲以上人數之百分比。

14.十五歲以上民間人口高 ％ 指15歲以上民間人口受高等教育者占15歲以上民間人口

   等教育比率 之百分比。

15.政府教育經費占決算審 ％ 指政府教育經費支出決算數占總支出決算數之百分比。

   定數比率（年度）

16.視力不良率－國中 ％ 指國中學生視力不良人數占國中學生裸視檢查人數之百

分比；視力不良指一眼視力在0.9以下。

17.視力不良率－國小 ％ 指國小學生視力不良人數占國小學生裸視檢查人數之百

分比；視力不良指一眼視力在0.9以下。

12-3



92年 93年 94年 95年 96年 97年 98年
指　　　標　　　數

計     算     公     式

國民小學學生數／國民小學教 12.64 13.82 12.25 11.82 12.16 12.40 11.84
師數

幼稚園學生數／幼稚園教師數 14.07 12.90 11.07 11.53 10.25 10.61 10.37

（15歲以上識字人口／15歲以 92.60 93.27 97.36 98.04 98.23 98.35 98.56
上人口數）×100

（15歲以上民間人口受高等教育 13.45 16.37 17.84 19.52 21.22 21.78 21.79
人數／15歲以上民間人口）×100
註：民間人口指本國籍民間人口

不包括武裝勞動力及監管人口，

高等教育指大專及以上教育。

（政府教育經費支出決算數／決 21.82 23.23 18.54 21.82 20.80 21.71 21.84
算歲出總額）×100

（國中學生視力不良數／國中裸 53.42 49.35 51.37 62.16 68.12 66.76 71.95
視檢查人數）×100

（國小學生視力不良數／國小裸 27.46 27.64 31.72 37.79 37.10 46.57 42.21
視檢查人數）×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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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3、都市計畫

1.都市計畫區面積 平方公里 依法完成法定程序的都市計劃區域範圍之總面積。

2.都市計畫區內道路占全縣 ％ 指各縣（市）轄區都市計畫區內道路面積（六公尺以上）

  都市計畫區土地公共設施 占都市計畫區公共設施用地面積之百分比。

  用地面積之比率

3.都市計畫區計畫人口密度 人／平方公里 指都市計畫區內每單位土地面積之計畫人口數。

4.都市計畫區現況人口密度 人／平方公里 指都市計畫區內每單位土地面積之現況人口數。

5.都市計畫區現況人口密度 倍 都市計劃區現況人口密度為總人口密度倍數。

  與全縣人口密度比

6.每萬人公園、綠地、兒童 公頃 都市計畫區內平均每人享有公園、綠地、廣場、兒童遊樂場

  遊樂場、體育場所及廣場 及體育場面積。

　面積數

統    計    指    標 單    位 定                                         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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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年 93年 94年 95年 96年 97年 98年

 149.11      149.11      152.47      155.37      155.37      155.37      155.37      
 

（都市計畫區內道路面積／都市 20.74        20.78        21.80        18.98        18.92        18.92        21.59        
計畫區公共設施用地面積）

×100

都市計畫區計畫人口總數／都市 556.64      556.65      544.36      534.20      534.20      534.20      534.20      
計畫區總面積

都市計畫區現況人口總數／都市 408.98      432.28      460.83      489.26      522.06      544.30      606.31      
計畫區總面積

［（都市計畫區現況人口 ／都市 1.03          1.03          1.00          0.98          0.97          0.98          0.98          
計畫區面積）］／［（戶籍登記

人口數／土地面積）］

（都市計畫區內已闢建之公園、 12.54        11.86        11.40        10.54        9.88          9.47          8.50          
綠地、兒童遊樂場、體育場及

廣場面積數／年度都市計畫區

人口數）×10,000

指　　　標　　　數
計     算     公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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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4、車輛概況

1.每千人持有車輛數(年底) 輛／千人 年底平均每千人持有之小客車數。

    －小客車

2.每千人持有車輛數(年底) 輛／千人 年底平均每千人持有之機車數。

    －機車

3.車輛成長率－小客車 ％ 小客車登記數之成長率。

4.車輛成長率－機車 ％ 機車登記數之成長率。

統    計    指    標 單    位 定                                         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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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年 93年 94年 95年 96年 97年 98年

（小客車登記數／戶籍登記人口 188.54      192.80      195.93      191.16 192.11 195.14 191.24
數）×1,000

（機車登記數／戶籍登記人口 469.75      458.79      440.70      420.02 421.14 433.83 420.30
數）×1,000

［（當年底小客車登記數／上年 7.68          8.08          10.78        6.21          7.14          5.34          8.70          
底小客車登記數）－1］×100

［（當年底機車登記數／上年底 2.72          3.23          4.71          3.76          6.89          6.83          7.46          
機車登記數）－1］×100

指　　　標　　　數
計     算     公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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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5、工商業概況

1.營運中工廠家數 家 指工廠校正後有回表且正常營運之工廠。

   

2.重工業工廠家數 家 指工廠校正後有回表且正常營運之工廠中符合以下條件

之一者為重工業：1.產品不以動植物為主要原料，不直

接供消費用者；2.可供消費用之部分機械及電子產品，

其生產過程為資本密集或需較高之技術或其單位價值

較高者；3.化學業或與化學業有密切相關之原料生產者。

備註：95年辦理工商及服務業普查，停辦工廠校正暨營

　　　運調查，故無資料。

3.工廠全年固定資產投資金額 千元 指工廠校正後有回表且正常營運之工廠當年度新增之固

   定資產金額，包括設備投資（防污設備、機械設備、交

通運輸工具及其他設備）、購置土地、宿舍、廠房倉庫

辦公場所、其他營建工程等項。

備註：95年辦理工商及服務業普查，停辦工廠校正暨營

　　　運調查，故無資料。

4.工廠營業收入 千元 指工廠校正後有回表且正常營運之工廠從事營業活動的收

入。

備註：95年辦理工商及服務業普查，停辦工廠校正暨營

　　　運調查，故無資料。

5.工廠從業員工人數 人 指工廠校正後有回表且正常營運之工廠從業員工人數。

備註：95年辦理工商及服務業普查，停辦工廠校正暨營

　　　運調查，故無資料。

6.營利事業營業家數 家 依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第五章第二十八條辦理營

利事業稅籍登記之公司行號家數。

7.營利事業銷售額 千元 營利事業登記之公司行號依規定申報或核定之銷售額。

統    計    指    標 單    位 定                                         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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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年 93年 94年 95年 96年 97年 98年

71              82              81              ... 81              82              ...

28              33              30              ... 30              31              ...

250,980     165,949     293,196     ... 697,643     990,647     ...

9,133,874       10,327,538     10,182,636     ... 12,250,658     13,611,630     ...

1,566         1,605         1,675         ... 1,819         1,785         ...
 

10,309       10,142       10,080       9,962         10,145       7,956         8,253         

20,968,954     27,439,648     32,691,214     28,756,966     31,085,824     34,027,292     35,596,261     

指　　　標　　　數
計   算    公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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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6、財政概況

1.歲出財源－自有財源 百萬元 指補助及協助收入、統籌分配稅收入以外之一切收入，但

包括債務之舉借及移用以前年度歲計賸餘。

註：決算數指審定後決算數，以下均同。

2.歲出財源－補助及協助 百萬元 上級政府對下級政府之移轉稱為補助，反之則為協助。

  收入

3.歲出財源－融資性收入 百萬元 指債務之舉借及以前年度歲計賸餘之移用。

4.經常收支賸餘 百萬元 指經常門收入與支出之差額。

5.融資需求－歲入歲出差短 百萬元 歲出與歲入間之差額。

6.融資需求－債務之償還 百萬元 應償還之債款本金支出。

7.補助及協助收入依存度 ％ 補協助依存度。

 

8.融資性收入依存度 ％ 融資性收入依存度。

9.自有財源比率 ％ 自有財源比率。

10.歲入來源別結構比－稅 ％ 稅課收入占歲入之百分比。

   課收入

統    計    指    標 單    位 定                                         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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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年 93年 94年 95年 96年 97年 98年

歲入－補助及協助收入－統籌 4,329.38   4,568.70   4,708.11   5,524.83   5,754.38   6,175.10   6,101.68   
分配稅收入

3,086.08   3,907.69   3,450.54   2,644.37   2,375.12   2,808.72   3,442.74   

-               -               29.66        -               -               -               2,189.67   

經常收入－經常支出 2,923.06   3,919.55   3,598.81   3,253.44   3,854.03   4,390.60   2,909.17   

歲出－歲入 84.84-        421.69-      29.66        1,252.80-   1,324.15-   712.83-      2,189.67   

-               -               -               -               -               -               -               

（歲出財源－補助及協助收入／ 39.36        45.43        37.74        34.20        30.00        29.65        27.10        
歲出）×100

（歲出財源－融資性收入／歲 -               -               0.32          -               -               -               17.24        
出）×100

[(歲入－補助及協助收入－統籌 55.21        53.12        51.49        71.44        72.67        65.20        48.03        
分配稅收入)／歲出]*100

（稅課收入／歲入）×100 18.55        15.45        20.62        20.62        22.89        21.82        18.57        

指　　　標　　　數
計     算     公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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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6、財政概況

統    計    指    標 單    位 定                                         義

11.歲入來源別結構比－規 ％ 規費及罰款收入占歲入之百分比。

   費及罰款收入

12.歲入來源別結構比－財 ％ 財產收入占歲入之百分比。

   產收入

13.歲入來源別結構比－營 ％ 營業盈餘及事業收入占歲入之百分比。

   業盈餘及事業收入

14.歲入來源別結構比－補 ％ 補助及協助收入占歲入之百分比。

   助及協助收入

15.歲入來源別結構比－其 ％ 其他收入占歲入之百分比。

   他收入

16.歲出政事別結構比－一 ％ 一般政務支出占歲出之百分比。

   般政務支出

17.歲出政事別結構比－教 ％ 教育科學文化支出占歲出之百分比。

   育科學文化支出

18.歲出政事別結構比－經 ％ 經濟發展支出占歲出之百分比。

   濟發展支出

19.歲出政事別結構比－社 ％ 社會福利支出占歲出之百分比。

   會福利支出

20.歲出政事別結構比－社 ％ 社區發展及環保支出占歲出之百分比。

   區發展及環保支出

21.歲出政事別結構比－退 ％ 退休撫卹支出占歲出之百分比。

   休撫卹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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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年 93年 94年 95年 96年 97年 98年
指　　　標　　　數

計     算     公     式

［（規費收入＋罰款及賠償收 1.99          2.20          1.99          2.29          2.34          2.63          2.58          

入）／歲入］×100

（財產收入／歲入）×100 1.52          1.18          1.60          4.21          2.45          3.11          3.29          

（營業盈餘及事業收入／歲入） 5.69          5.15          5.71          5.23          6.02          3.98          2.38          
×100

（歲出財源－補助及協助收 38.94        43.31        37.86        29.43        25.70        27.58        32.75        
入／歲入）×100

［（工程受益費收入＋信託管理 33.32        32.72        32.21        38.22        40.61        40.89        40.43        
收入＋捐獻及贈與收入＋其他收

入）／歲入］×100

（一般政務支出／歲出）×100 18.65        10.84        15.26        11.47        12.43        10.90        16.04        

（教育科學文化支出／歲出） 21.82        23.23        18.54        21.82        20.80        21.71        21.84        
×100

（經濟發展支出／歲出）×100 31.58        31.94        37.16        35.17        36.99        39.73        38.35        

（社會福利支出／歲出）×100 13.73        15.12        12.88        13.18        12.03        11.37        10.01        

（社區發展及環保支出／歲出） 3.26          6.55          5.06          6.24          5.93          5.57          5.91          
×100

（退休撫卹支出／歲出）×100 3.53          3.50          4.47          4.35          4.56          4.41          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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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6、財政概況

統    計    指    標 單    位 定                                         義

22.歲出政事別結構比－警 ％ 警政支出占歲出之百分比。

   政支出

23.歲出政事別結構比－債 ％ 債務支出占歲出之百分比。

   務支出

24.歲出政事別結構比－協 ％ 協助及補助支出占歲出之百分比。

   助及補助支出

25.歲出政事別結構比－其 ％ 其他支出占歲出之百分比。

   他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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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年 93年 94年 95年 96年 97年 98年
指　　　標　　　數

計     算     公     式

（警政支出／歲出）×100 5.48          5.00          4.93          5.96          5.68          5.02          3.76          

（債務支出／歲出）×100 - - - - -               -               -               

（協助及補助支出／歲出） 1.44          3.36          1.25          1.33          1.14          0.92          0.67          
×100

（其他支出／歲出）×100 0.52          0.46          0.44          0.49          0.45          0.38          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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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7、稅務概況

1.平均每人稅賦 千元／人 平均每一人之稅捐實徵淨額。

備註：不包括關稅、礦區稅及公賣利益。

統    計    指    標 單    位 定                                         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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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年 93年 94年 95年 96年 97年 98年

稅捐實徵淨額／年度中人口數 71.40        64.41        63.23        65.66        68.01        62.08        48.77        

指　　　標　　　數
計     算     公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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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8、醫療衛生

1.醫療保健支出占政府支出 ％ 指醫療保健支出占當年度政府總支出經費之百分比。

  比率（年度）

2.嬰兒死亡率 人／每千活嬰 每千個活產嬰兒之嬰兒死亡數。

3.孕產婦死亡率 人／每十萬 每十萬活產嬰兒數中孕產婦死亡數。

活嬰數

4.一般生育率 0/00 每千個齡婦女（15-49歲）平均每年生育的子女數。

5.每十萬人法定傳染病患者 人／十萬人 每十萬人法定傳染病患者。

6.現有藥商家數（年底） 家 凡在轄區領有執業執照之藥商，包括西藥商、中藥商、

醫療器材商及藥局等。

統    計    指    標 單    位 定                                         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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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年 93年 94年 95年 96年 97年 98年

（政府部門醫療保健支出／歲 4.16          4.88          4.39          2.98          2.68          2.17          2.27          
出）×100
註：歲出為審定決算數。

（嬰兒死亡數／活嬰數）×1,000 4.20          6.75          1.35          9.85          5.34          1.03          1.90          

（孕產婦死亡數／活嬰數）× -               - - -               - - -
100,000

（出生登記數／15-49歲婦女年中 47.45        47.14        43.54        43.81        47.19        46.40        45.49        
人口數）×1,000

（法定傳染病患者數／年中人口 73.38        94.07        29.69        156.72      155.66      125.21      100.91      
數）×100,000

凡在轄區領有執業執照之藥商 57             62             68             71             72             77             85             
，包括西藥商、中藥商、醫療

器材商及藥局等之總合。

指　　　標　　　數
計     算     公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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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9、食品衛生

1.食品衛生查驗不合格率 ％ 指食品衛生查驗與規定不符件數占查驗件數之百分比。

2.食品製造廠商衛生檢查不 ％ 指稽查食品製造廠商不合格數占總稽查食品製造廠商家

  合格率 數之百分比。

3.營業場所衛生稽查輔導改 ％ 指營業場所衛生稽查輔導改善次數占營業場所衛生稽查

  善率 家次之百分比。

統    計    指    標 單    位 定                                         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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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年 93年 94年 95年 96年 97年 98年

（食品衛生查驗與規定不符件數 -               10.97 6.98 0.09 0.06          0.03          -               
／食品衛生查驗件數）×100

（食品製造廠商衛生稽查不合格 -               7.55 14.97 19.27 3.09 1.00 9.23
家數／食品製造廠商衛生稽查家

數）×100

（營業場所衛生稽查輔導改善 -               -               14.49 17.49 8.16 4.15 2.99
次數／營業場所衛生稽查家次）

×100

指　　　標　　　數
計     算     公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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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0、環境保護

1.平均每日垃圾清運量 公噸／日 平均每日垃圾之清運量。

2.平均每人每日垃圾清運量 公斤／人日 平均每人每日之垃圾清運量。

3.每一清潔隊員服務清運區人 人／人 每一清潔隊員服務清運區人口數。

  口數

4.每部垃圾車服務清運區人 人／輛 每部垃圾車服務清運區人口數。

  口數

5.平均每日每一清運人員清 公噸／人日 平均每日每一清運人員之清運垃圾量。

  運垃圾量

6.垃圾清運率 ％ 指清運區人口數占總人口數之百分比。

7.垃圾妥善處理率 ％ 指將資源回收或將垃圾於設置有防污設施之垃圾處理場

﹙廠﹚，予以妥善處理所占垃圾產生量之百分比。

註：廚餘回收量自92年起納入統計 ，巨大垃圾回收再利用

量自94年起納入統計。

8.執行機關資源回收率 ％ 指執行機關資源回收量占垃圾產生量之百分比。

註：廚餘回收量自92年起納入統計 ，巨大垃圾回收再利用

量自94年起納入統計。

9.自來水水質抽驗檢驗不合 ％ 指自來水抽驗不合格次數占總抽驗次數之百分比。

  格率

統    計    指    標 單    位 定                                         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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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年 93年 94年 95年 96年 97年 98年

垃圾清運量／總日數 47.07 43.35 39.27 34.44 32.98 30.13 30.53

［（垃圾清運量）／（總日數× ... 0.69          0.58          0.47          0.42          0.36          0.34          
運區期中人口數）］

清運區人口數／清潔隊員數 2,332.92   1,952.85   2,195.56   2,549.70   2,329.91   2,416.29   2,287.88   

清運區人口數／垃圾清理車數 625.32      607.96      566.60      642.78      613.14      599.79      601.30      

［垃圾清運量／（總日數×清 1.02          0.80          0.68          0.60          0.54          0.50          0.44          
運人員數）］

（清運區人口數／戶籍登記人口 99.46        99.98        99.99        100           100           100           100           
數）×100

［（焚化量＋衛生掩埋量＋巨大 73.43        82.00        99.70        99.89        99.95        99.61        99.53        
垃圾回收再利用量＋廚餘回收量

＋執行機關資源回收量）／垃圾

產生量（含垃圾清運量、巨大垃

圾回收再利用量、廚餘回收量及

執行機關資源回收量）］×100

［（執行機關資源回收量）／垃 13.47        17.24        20.39        25.13        26.70        28.58        30.08        
圾產生量（含垃圾清運量、巨大

垃圾回收再利用量、廚餘回收量 

及執行機關資源回收量）］×100

（自來水水質檢驗不合格數／自 33.05 32.41 19.27        11.17        9.92          18.56        12.02        
來水水質檢驗件數）×100

指　　　標　　　數
計     算     公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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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0、環境保護

統    計    指    標 單    位 定                                         義

10.空氣中總懸浮微粒濃度 微克／立方公 浮游於空氣中之微粒﹙包括10微米以上浮游粒子﹚。

尺

11.平均每月落塵量 公噸／平方公 粒徑在10微米以上，能因重力作用逐漸落下而引起公眾

里 厭惡之物質。

12.空氣中臭氧濃度 ppm 臭氧為光化學霧之主要成份，具強氧化力，對人體黏膜

有刺激作用，並對植物會造成重大傷害。

13.一般地區環境音量監測 ％ 指監測時段中均能音量超過「一般地區環境音量標準」

   不合格率 所占之百分比。

14.機車密度 輛／平方公里 平均每一平方公里之機車數。

15.汽車密度 輛／平方公里 平均每一平方公里之汽車數。

16.豬隻密度 頭／平方公里 平均每一平方公里之在養豬隻頭數。

17.工廠密度 家／平方公里 平均每一平方公里之營運中工廠家數。

備註：95年辦理工商及服務業普查，停辦工廠校正暨營

　　　運調查，故無資料。

18.平均每次事業廢水稽查 千元／家次 指環保單位執行污染稽查，對違反法令規定之受查對象

   罰款金額 ，給予處分之平均金額。

19.二氧化硫含量 ppm 為燃料中硫份燃燒與空氣中之氧結合者，為一具刺激臭

味之無色氣體，亦溶於水，與水反應為亞硫酸，為引起

酸雨的主要物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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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年 93年 94年 95年 96年 97年 98年
指　　　標　　　數

計     算     公     式

各地區濃度為該地區各測站濃度 ... ... ... ... ... ... ...
之算數平均值。各測站濃度為該

測站各24小時值之幾何平均值。

各地區濃度為該地區各測站濃度 ... ... ... ... ... ... ...
之算數平均值。

各地區濃度為該地區各測站濃度 ... ... ... ... ... ... ...
之算數平均值。

（一般地區環境音量監測不合格 ... ... ... ... ... ... ...
時段數／一般地區環境音量監測

總時段數）×100

機車登記數／土地面積 187.17 193.21 202.31 209.91 226.45 241.92 259.96

汽車登記數／土地面積 90.68 98.56 108.37 114.74 123.33 129.89 141.08

年底豬隻在養頭數／土地面積 ... 139.56 148.93 149.18 124.35 100.66 103.25

營運中工廠家數／土地面積 0.46 0.54 0.53 ... 0.53          ... ...

事業廢水罰鍰金額／事業廢水罰 ... ... ... ... -               60.00 6.00
鍰次數

各地區含量為該地區各測站含量 ... ... ... ... ... ... ...
之算數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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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0、環境保護

統    計    指    標 單    位 定                                         義

20.平均每人環保經費 千元／人 平均每人環保經費。

21.列管毒性化學物質運作 ％ 指各縣市查核列管毒性化學物質運作廠商取締家次占總

   之業者查核取締率 查核家次之百分比。

22.交通工具空氣污染檢查 ％ 指交通工具檢測排放空氣污染物檢查告發件數占總檢查

   告發率 件數之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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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年 93年 94年 95年 96年 97年 98年
指　　　標　　　數

計     算     公     式

環保經費／年中人口數 ... 4.33 2.60 2.60 2.65 2.46 2.94

（列管毒性化學物質運作之業者 ... ... - - - - -
取締家次／列管毒性化學物質

運作之業者查核家次）×100

（交通工具空氣污染告發件數／ 0.05 - - 0.31 - - -
交通工具空氣污染檢查件數）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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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1、為民服務

1.平均每百萬人違反戶籍法 件／百萬人 平均每百萬人違反戶籍法令件數。

  令件數

2.調解委員會受理調解案件 ％ 指調解成立件數占調解受理件數之百分比。

  調解成立比率

3.平均每一公教人員服務人 人／人 平均每一公教人員服務人口數。

  口數

統    計    指    標 單    位 定                                         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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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年 93年 94年 95年 96年 97年 98年

（違反戶籍法令件數／年中人口 2,001.40   2,710.48   2,924.58   3,938.54   3,530.80   2,323.66   1,580.96   
數）×1,000,000

（調解委員會調解成立案件數 48.96        61.84        75.56        55.66        53.57        55.05        45.83        
／調解委員會調解案件數）×100

戶籍登記人口數／公教人員人數 39.68        42.63        47.35        50.56        53.54        54.11        59.41        

指　　　標　　　數
計     算     公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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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2、家庭收支

1.家庭收支―平均戶內人 人／戶 平均每一戶之人口數。

   口數

2.家庭收支―平均每戶就 人／戶 平均每一戶之就業人數。

 業人數 就業人口係指年滿15歲以上人口在調查標準期（一年）內，

合乎下列條件之一者：(1)凡從事有酬工作達6個月以上，且

年內收入達全年最低工資一半以上者（雇主及自營作業者不

受收入金額限制）；(2)原有職業但在標準期內因傷病、休

假、天氣惡劣、災害、勞資爭議、工作場所整修及季節性休

閒等原因暫未工作而年內領有全年最低工資一半以上之勞動

報酬者(不包括賠償金及醫藥費)；(3)在學學生，於課餘兼任

有酬工作，工作期間達6個月以上，且年內收入達全年最低

工資一半以上者；(4)年滿15歲以上，每週工作15小時以上，

或每天工作3小時以上，達6個月以上之無酬家屬工作者。

在學學生，於家庭經營之非公司企業內每週工作15小時

以上，或每天工作3小時以上，達6個月以上之無酬家屬


工作者。（歷年最低工資一半之金額分別為87-95年為

9.5萬元，96年為9.9萬元，97年為10.3萬元）

3.家庭收支―平均每戶全年 元／戶 平均每一戶之經常性收入總額。

   經常性收入 經常性收入＝基本所得＋財產所得收入＋自用住宅及其他

營建物設算租金（含折舊）＋經常移轉收入＋雜項收入。

4.家庭收支―平均每戶全年 元／戶 平均每一戶之經常性支出總額。

  經常性支出 經常性支出包括非消費性支出及消費性支出。

消費性支出包括食品費、飲料費、菸草費、衣著鞋襪類

、房地租及水費、燃料及燈光費、家具及家庭設備支出

、家事管理費、保健及醫療費、運輸交通及通訊費、娛

樂消遣及教育文化支出、雜項消費。

非消費性支出包括利息支出及經常移轉支出。

5.家庭收支―平均每戶可支 元／戶 平均每戶可支配所得。

   配所得

6.家庭收支―平均每戶消 元／戶 平均每一戶之消費性支出總額。

  費支出

7.家庭收支―平均每戶儲 元／戶 平均每一戶之儲蓄總額。

  蓄額

8.家庭收支―平均消費傾向 ％ 平均每戶消費支出占可支配所得比率。

統    計    指    標 單    位 定                                         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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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年 93年 94年 95年 96年 97年 98年

總人數／總戶數 4.01           3.37            3.16          3.55          3.66           3.71            3.29            

總就業人數／總戶數 1.22           1.14            1.21          1.23          1.21           1.34            1.17            

經常性收入總額／總戶數 955,133     983,365      926,800    941,968    1,080,476  1,111,849   1,048,597   

經常性支出總額／總戶數 590,966     640,943      604,950    634,681    680,703     676,488      661,118      

 

可支配所得／總戶數 787,830     811,741      761,102    744,673    873,889     899,825      845,481      

消費性支出總額／總戶數 453,751     497,168      473,447    492,748    535,124     520,084      513,017      

儲蓄／總戶數 334,078     314,573      287,655    251,925    338,765     379,741      332,464      

（消費支出／可支配所得） 57.60         61.25          62.21        66.17        61.23         57.80          60.68          
×100

指　　　標　　　數
計     算     公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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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2、家庭收支

統    計    指    標 單    位 定                                         義

9.家庭收支―平均儲蓄傾向 ％ 平均每戶儲蓄占可支配所得比率。

可支配所得＝經常性收入－非消費性支出－自用住宅及其他

營建物折舊。

經常性收入＝基本所得＋財產所得收入＋自用住宅及其他營

建物設算租金（含折舊）＋經常移轉收入＋雜項收入。

基本所得＝受雇人員報酬＋產業主所得。

非消費性支出＝利息支出＋經常移轉支出。

10.家庭現代化設備（每百戶 臺／百戶 每百戶擁有彩色電視機數。

     擁有數）―彩色電視機

11.家庭現代化設備（每百戶 臺／百戶 每百戶擁有電話機數。

     擁有數）―電話機

12.家庭現代化設備（每百戶 臺／百戶 每百戶擁有冷暖氣機數。

     擁有數）―冷暖氣機

13.家庭現代化設備（每百戶 輛／百戶 每百戶擁有機車數。

     擁有數）―機車

14.家庭現代化設備（每百戶 輛／百戶 每百戶擁有汽車數。

     擁有數）―汽車

15.家庭現代化設備（每百戶 戶／百戶 每百戶擁有有線電視頻道設備戶數。

     擁有數）―有線電視頻道

     設備

16.家庭現代化設備（每百戶 臺／百戶 每百戶擁有家用電腦數。

     擁有數）―家用電腦

17.家庭現代化設備（每百戶 臺／百戶 每百戶擁有行動電話數。

     擁有數）―行動電話

 
18.家庭現代化設備（每百戶 份／百戶 每百戶擁有報紙份數（含贈閱）。

     擁有數）―報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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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年 93年 94年 95年 96年 97年 98年
指　　　標　　　數

計     算     公     式

（儲蓄／可支配所得）× 42.40         38.75          37.79        33.83        38.77         42.20          39.32          
100

（彩色電視機數／總戶數） 160.63       158.01        160.65      165.88      169.11       175.76        191.52        
×100

（電話機數／總戶數）× 127.23       124.33        116.55      127.43      121.58       134.68        121.26        
100

（冷暖氣機數／總戶數）× 170.06       176.48        166.63      209.34      197.52       225.95        229.76        
100

（機車數／總戶數）×100 114.19       98.41          97.92        113.01      112.87       132.31        124.00        

（汽車數／總戶數）×100 66.81         68.67          60.41        64.47        72.66         81.87          78.33          

（有線電視頻道設備戶數／ 66.38         62.22          73.42        71.16        74.78         75.27          78.39          
總戶數）×100

（家用電腦數／總戶數）× 55.47         69.13          55.28        73.01        80.34         80.12          85.62          
100

（行動電話數／總戶數）× 150.95       146.90        140.74      181.50      188.53       207.91        188.61        
100

（報紙份數／總戶數）× 31.85         34.19          33.79        33.69        38.72         32.18          33.06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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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2、家庭收支

統    計    指    標 單    位 定                                         義

19.家庭收支―自有住宅比率 ％ 現住房屋所有權屬戶內成員之任何一人或其直系親屬者

占總戶數比率。

20.平均每人每年可支配 元／人 平均每人每年可支配所得。

   所得

21.平均每人居住面積 坪／人 平均每人所享用的住宅坪數。

22.恩格爾係數 ％ 食品飲料費占消費支出比率。

23.平均每戶書報雜誌文具 ％ 平均每戶書報雜誌消費金額（不含贈閱）占消費支出比

   支出占消費支出比率 率。

24.每千人擁有彩色電視機數 臺／千人 每千人擁有之彩色電視機數。

25.每千人擁有家用電腦數 臺／千人 每千人擁有之家用電腦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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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年 93年 94年 95年 96年 97年 98年
指　　　標　　　數

計     算     公     式

（自有住宅數／總戶數）× 94.79         94.31          89.98        92.85        93.21         92.71          94.37          
100

平均每戶可支配所得／平均 196,466.33 240,872.70 240,855.06 209,767.04 238,767.49 242,540.43 256,985.11
戶人數

平均每戶建坪／平均每戶人 15.87         18.44          18.12        17.98        17.70         18.69          20.34          
數

（食品飲料費用／消費支 16.15         17.86          20.11        20.81        22.73         26.13          28.47          
出）×100

（平均每戶書報雜誌文具支 0.59           0.59            0.58          0.55          0.44           0.44            0.69            
出／平均每戶消費支出）

×100

（電視機數／人數）× 400.64       468.81        508.64      466.64      462.65       414.61        582.44        
1,000

（家用電腦數／人數） 138.35       205.12        175.01      205.39      219.80       215.76        260.39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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